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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推报2019年度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的通知

各分团委：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在我省大学生中树立一批可亲可信可学的榜样，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团省委、省学联将组织开展2019年度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推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时间
2020年7月1日—7月10日
二、活动主题
青春自强  励志华章
三、报名条件
1.全体在校学生，重点关注家庭经济贫困大学生；
2.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品行端正，热心公益，乐观向上；
3.在投身新冠肺炎疫情防控、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助力乡村振兴、参与社会实践、热心志愿服务、弘扬网上文明等方面有优秀事迹，在当代大学生中能够起到榜样作用；
4.本人事迹在校园媒体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介绍，取得较大反响；
5.往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获得者不再参加本次活动。
四、活动安排
1.各分团委积极开展系部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寻访活动。要结合线上方式进行宣传，挖掘发现新典型，按照要求组织符合条件的学生报名，各分团委限报1人，校团委将结合各分团委推送学生名单择优推送1名学生至团省委学校部参与评选。请于7月10日前将《2019年度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奖学金报名表》的电子版并附1寸白底免冠高清电子版登记照报送至邮箱2711433231@qq.com。（附件）
2.中国青年报全媒体平台将开展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视频新闻评选活动，各分团委可将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报名同学的个人事迹或往届“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”获选者的获奖故事在7月24日前发送至邮箱1322879199@qq.com，校团委将统一报送。（附件）
五、有关要求
1.规范遴选程序。各分团委要严格对照标准，深入挖掘发现新典型，真正做到全面发动、广泛覆盖。
2.注重宣传引导。各分团委要充分利用线上新媒体，营造良好宣传氛围。
3.强化跟踪培养。各分团委对推荐上报及获评的“自强之星”人员，要做好跟踪培养。要将此次活动融入到学校典型选树及育人工作的大局中，要注重持续用力，通过已培育和已发现的自强之星等先进典型来影响、带动更多的在校学生。


附件：共青团湖北省委《关于推报2019年度“大学生自强之星”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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